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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加强地方政治和行政领导力为核心进行地方政府改革，以解决“民主赤字”和“表现

赤字”问题。本文通过对英国、瑞典、德国和法国进行比较研究，讨论了欧洲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改革战略。 

关键词：地方领导力/地方民主/比较研究 

 

    介绍 

    近年来，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改革都在加强地方政治和行政领导力的要求推动下展开。激发和推动这场改革争论

的原因具体有以下两个。一是，地方决策机制因为缺乏透明度和责任度而一再受到批判，这不只表现在投票者数量的下降

（“民主赤字”）。另一个是由于秉承传统的制度设置，地方政府越来越无力处理地方管理所面临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恶

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及挑战（“表现赤字”）。 

    本文就讨论了欧洲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改革战略，着眼点主要是英国、法国、瑞典和德国的相关例子。文章将

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提出一个概念和定义框架。其次将会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得出一些比较结论。 

    一、概念和定义框架 

    按照体制研究者的观点，在欧洲的地方政府体系中，按照制度特点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这可以由三种分法来描述和划

分。 

    1.地方政府的一元和二元能力论 

    举例来说，地方政府体系一元和二元能力论的区别在于对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和地方行政之间责任／能力划分的区别。 

    (1)一元（能力）论模式。在一元（能力）论模式里，地方政府的所有权力都取决于选举产生的议会（及其委员会），

议会最终成为（最高的）决策实体并且通过指导或控制地方行政单位和人员的方式成为地方“执行”机制的决策实体。在那

些历史上沿袭“（地方）委员会控制政府”体系的国家中，部门委员会（一元地）对决策（协商）和“执行”负责，也就

是，在相关政策／服务领域负责指导和控制地方行政。一元（能力）模式（以及逻辑上基本遵循一元模式的委员会控制政府

体系）已经（路径依赖地）为英国、瑞典以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提供了地方政府系统的基础。 

    (2)二元（能力）论模式。相比，在二元（能力）论模式中，（最高）决策权也在于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但同时（在

一定的功能划分中，或许是来源于遥远的权力分配观）一个分离的地方政府机构也是制度化的，其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通

过实行（执行）对地方行政的指令和控制，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任务。对地方行政职位的占有可以采取个人主义或独裁

的形式（市长——议员或非议员），或者也可以采取由议员组成的组织或集体的形式(Magistrat)。 

    从历史上讲，二元（能力）论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市政立法，基本上是一个地方的“议会体系”，（二元

的）区分主要在地方议会（作为立法团）和执行功能（pouvoir为了市政）之间引入，后者由议会选举产生的市长担任。尽

管法国的（从各种意义上）“大革命”改革在当时是短暂的，但二元能力框架成为后来欧洲大陆地方政府宪章运动概念上的



蓝图，这首先出现在德国，例如1808年的《普鲁士王国各城市法规》（其中采取了二元论的集体形式），以及德国其他一些

邦（这些地方则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市长的形式）（沃尔曼，2000:116）。 

    2.地方政府的统一和双重任务模式 

    另外一个分法在于统一和双重任务模式之间的区别。 

    (1)统一任务模式。在统一任务模式里所有从事的或交派给地方行政单位的公共任务，都是“真正的”地方自治任务，

无一例外地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来决定。在瑞典（以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包括来自一般的能力条款以及那些通过分

权交派到地方行政单位的各种任务。统一任务模式也应用于英国地方政府传统中，即任务一旦通过清晰的议会法案在超越权

限设定下交于地方行政机构，就成为“真正的”（统一的）地方政府的责任。举一个相关的有意义的例子，即营建许可证的

发行，根据统一任务原则，在英国和瑞典原则上都是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决定的（沃尔曼，2007a，第11.1、11.2章）。 

    (2)双重任务模式。在双重任务模式涉及的地方政府模式中，地方行政单位一方面履行它们（真正的）地方政府任务

（根据一般能力条款或相关立法），而另一方面可以被赋予负责执行国家指派的（委派的，德语即übertragen）公共任务的

责任。 

    和由地方议会决定的“真正”地方任务完全不同的是，这些委派的任务只是在地方行政责任下进行的，而选举出来的地

方议会对其没有任何的影响或控制。 

    双重任务模式从历史角度而言也可以追溯到法国1789年的城市立法，其中规定市长被赋予了双重功能，他同时也是“政

府的代表”。同时，双重任务模式也被19世纪初期的德国城市宪章采用，并且成为德国—奥地利地方政府传统的一个重要部

分（还一路进入中东欧地方政府的发展中）（沃尔曼，2000:116）。这里也举一个有意义的例子，营建许可证在法国和德国

的公布被视为是一项委派责任（在双重责任模式内）并且是由地方执行／行政决定的（双重能力模式内），不受地方议会的

影响和控制（沃尔曼，2007a：第11.3、11.4章）。 

    3.分离主义和整合主义模式 

    (1)分离主义模式。分离主义和整合主义模式之间的区别涉及到（中央）政府／国家水平和地方（政府）水平的联系。

分离主义模式表示一种在制度上、法律上等“遥远的”、“薄弱的”联系，而整合主义模式则意味着这种联系在制度上、法

律上等是更紧密的、“不可分的”。正如在统一任务模式里，国家对地方政府履行这个任务的监督严格限定在法律条文的规

定之内，这就意味着，作为规定，地方和国家水平在制度上和功能上“遥远”、“薄弱”的联系用比较主义术语来说，就被

贴上了“分离主义模式”的标签（沃尔曼，2000:125）。瑞典的统一任务模式完全符合分离主义模式（瑞典国家水平对地方

活动的监督是由“宽松的”法律条文和极少的干预组成的）。相比，英国地方政府系统，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全盛期也

是典型的分离主义政府间设置，或者回顾起来可以叫做“双元政治”(Bulpitt,1983)，这种分离主义状况在撒切尔主义时期

基本上被取缔，转而成为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和干预（沃尔曼，2004:644）。 

    (2)整合主义模式。在委派任务的引导下，在双重任务模式中，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监管，而这种监管已经逾越了法律

规定（德语：法律监督），并且已经延伸以及覆盖了适当性、价值等（德语：专业监督）（沃尔曼，2000:118）。这种扩大

的政府监督管理在制度上和功能上“连接”了地方政府水平和国家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将前者整合到后者中去。这种模式就

可以称为整合主义模式。 

    4.提交类型：两个国家集团或“家族” 

    在继续研究以及应用这三种类型学两分法时，特别是应用制度主义的透视维度时，分成两个集团来区分国家中的集团或

“家族”从探索角度和分析角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大不列颠／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集团的典型是英国和瑞典，这两个国家都根植于一元能力模式和统一任务模式，在历

史上始终环绕在委员会控制政府的体系周围，并且有着倾向于分离主义模式的历史传统（现在已经不再是这种模式了，就像

前面说过的英国）。 

    欧洲大陆集团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以双元能力模式（标志是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同时存在）和双重任

务模式为前提，并且倾向于整合主义模式。 

    这种类型分法和相关文献中提出的其它类型分法的区别不仅在于它的“类型建立”特征，同时也在于它所影响的集团。

特别是可以应用于（广泛引用的）三个集团类型（“英国的”、“法国的”、“北欧中部的”），正如Hesse/Sharpe1991年

提出的。但是这对一些其他的类型分法，例如对存在各种细微差异的“南—北”之分也是适用的。我们的类型也很接近

“南—北”之分，但同时强调了制度特征作为“类型形成”的特征，即只要提到“南部的”这个维度时，（从分析引入上）

会更合理地解释在“欧洲大陆”集团和概念之中。 

    二、比较研究 



    在它们历史的（路径依存）轨道中，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家族”的地方政府系统一直处在委员会控制政府的系统之

内（以民主的“公平中的公平”的集体一元决策机制为转移），而欧洲大陆集团的那些国家从本质上可以表达为处于一个功

能的双元划分体系中，即一个决策（协商）的议会和一个（议会选举的）执行机构之间的功能划分。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二分的）制度形式划分来自相应的两种国家集团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在英国和瑞典，地方自治在19世纪的宪法环境下得到发展，已经相当进步（虽然还不够成熟）的议会民主和中央对地方

政府政治、财政等方面高度自治的认可，从而放手使它们在一个分离主义的政府间关系设置中运行，是这样一个大的体制背

景。 

    显然地方水平的行政机构在英国和kommunal sjalvstyrelse（其中styrelse即为政府的涵义）被称为地方自治政府（政

府！）。因此，自治政府基本上被视为地方居民在本质上自愿和体制上（一元地）覆盖（协商）决策和任务执行这个基础上

的集体行为。因此，由（执行）委员会控制的政府基本上在逻辑上遵循这些前提。 

    相比，欧洲大陆国家的地方政府自治是在19世纪由中央和中央政府决定的宪法和政治环境中发展的，例如在法国1800年

后是由拿破仑专制的中央集权主义决定的，而在19世纪的德国是由（除了一个小的改革）后来的专制主义或者最多可以称为

半独裁主义的国家政府决定的。因此，在这两个国家中，自治似乎从一开始就可以被视为从本质上承担一种管理的职能，即

政府通过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来允许或指派它们完成任务。显然，它们在法国被贴上了管理者的标签（管理者！），而在德

国则称为“区域中的自主的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并且一直存活到现在）。在一个政治—国家结构内，这再次成为

一种逻辑，即通过双元能力模式，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权力因为设定了一个独立的执行机构（议会选举委员会或市长）而受到

了限制，并且通过双重任务模式，总的来说，自治市在一个符合“整合的”国家／地方关系的环境中负责执行国家任务。 

    目前旨在加强地方领导力的改革动力的不同着眼点 

    目前地方政府加强地方领导力改革的特征也巧妙地符合这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划分。 

    英国和瑞典的改革一直集中在各自委员会控制政府系统内的主要缺陷，这种缺陷被视为来自各部门委员会议员的历史悠

久的集体“平等主义”的决策机制。其改革补救可以视为，首先，将（依然一元的）权力转变为“非集体主义”的委员会形

式或者甚至是“个人化的”行为人。其次，通过用以政党为基础的政治上占多数的政党统治模式替换长期存在的超党的、协

商的和比例运行制模式，来实现议会决策和运行的政治上的流动性。再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用拿专职工资的（专业的）议

员来替代那些历史悠久的非专业的议员人士。 

    在英国，2000年的《地方政府法》完全取消了传统的部门独立（执行）委员会，将它们整体任务转向一个执行委员会

（内阁）来作为惟一的决策／执行实体——一名议会大多数投票产生（同时也可以免职）的领导——很接近一个地方“第一

大臣”。这种执行议员组成的内阁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独立的“管理”实体，可以视为向双元形式的转变。 

    而根据2000年《地方政府法》选举产生的市长和内阁变量则走得更远了，该法赋予了市长（不可以由议会决定来免职）

广泛的“个人化”权力，这让人不由想起了明显的双元模式的“总统制”。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小部分地方政府选择了市长

和内阁的事实（这让那些强烈拥护这种选择的新工党失望了），反映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即这种“独裁的”职位，对一些人

来说甚至显示了一些地方管理法则的诡异变化，是属于异邦的，很难为不列颠／英格兰地方政治文化所接受。 

    这种新的政府一方面通过引入一种“强烈的、个人化的领导形式”而无疑加强了地方政治和行政领导力。但另一方面，

整个地方议会和“普通的”议员（那些没有执行能力的议员或者可以说那些所谓的“后座议员”）则进一步丧失了影响力，

他们的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检察角色，在此之上，议员大多数试图实现对内阁大多数的监视功能的有效利用。因

此，新的地方政府形式似乎已经恶化了地方政府权力的不平衡现象。 

    在瑞典，地方政府改革从1980年代以来逐步进行着，很大程度上没有触及传统的议会控制政府系统（拥有部门负责的执

行委员会），其着眼点首先在于通过议会大多数投票选举常委会主席特别是“主要委员会”(kommustyrelse)的领导，来实

现议会委员会决策机制在政治上的流动，以此来引入所谓的“某种议会制度”。其次，常委会和“主要委员会”的主要领导

议员现在都已经是拿专职工资的职位。然而在瑞典的地方政府中，议会决策机制的“非集体化”甚至是“个人化”的过程已

经取得了进步，但进一步发展的“等级主义”或者甚至“独裁主义”的政治和行政领导力如果说还没有因为尚未和这个国家

一贯的世俗、妥协的政治文化相协调而遭到憎恨的话，至少还是被忽视的。因此，瑞典的地方政府系统仍然处于“有着很多

的行为人和极少的领导者”的状态。 

    明显形成对比的是法国的地方系统，议会选举的市长通过成为地方议会和（双元的）地方执行职能的联合主席将这两个

政治角色相结合，从而拥有了完全的政治和行政领导权力，在这种双元任务模式中，一系列责任主要在于市长的个人能力，

而不受议会的影响和控制。后面的任务还包括市长作为“国家代表”的独立功能，从而有助于将地方行政“整合”入国家之

中。此外，他还通过在政治上将其和上层权力水平相联系的职务兼职而获得影响力和威望。通过其市长职位的政治和行政领



导力优势，以及其对议会的支配，选举出来的议会的作用实际上在地方系统中被边缘化了，因此，造成了议会和市长这个

“两极体系”严重失衡。 

    从历史上来说，德国的地方政府系统一直有着双元能力和双重任务模式的路径依存特征。在1950年代第一次引入到巴

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之后，这种直接选举的执行市长形式从1990年代以来已经在所有的联邦州实行了。由于拥有强烈

的地方政治和行政／执行领导力，特别是通过将地方议会主席和首席执行主席相结合，以及建立在直接的民主合法性基础

上，直接选举的执行市长的形式让我们想起了一个“地方总统制”。在双重任务模式中，市长在议会的影响和控制之外执行

“委派”任务的事实极大地增强了其面对议会的独立地位。同时，国家政府对市长执行“委派”任务的紧密控制本身也暗示

了将其“整合”入国家行政之中的意图。因此，一方面，通过不断累积的政治和执行功能以及其直接的民主合法性，市长获

得了异常强大的（个人化的）政治和行政领导力。另一方面，地方“制衡原则”依然存在并发挥效用。首先，地方议会（及

其内部的政党集团）仍然积极发挥其政治作用来牵制市长（两极地）。其次，新引入的直接民主程序提供了对市长的（三

极）监督，通过其自身的直接选举模式（建立一个新的直接的责任联系），以及通过恢复由议会以及地方居民自身发起的地

方公民选举程序。 

    三、比较结论：（继续的）集中还是（持续的）分歧？ 

    最后，要讨论的是地方政府系统的发展是表现了统一性还是分歧性。 

    可以表述为下述几个普遍的趋势：首先，通过从先前集体的、“公平中的公平”决策权力和模式转变为集中于单一的地

方政府机构和主体，向地方政府决策制定的非集中主义和个人主义过渡。英国在一个明确的个人主义（如果不是独裁主义的

话）形式下（即直接选举市长）引入了领导控制内阁的制度，从而在这个体系内走得最远。瑞典向这个方向的转变是细微而

谨慎的。 

    其次，从一元体系向双元体系的转变。英国的地方政府改革清晰地指明了这个方向——包括领导对内阁的控制（其责任

在双元机制中，——其独立的“管理”责任是地方内阁的存在基础，某种程度上远离了类似于国家内阁政府的议会），同时

更加显著的是，包括选举产生的市长（已经拥有了蓄势待发的“双元”职位）。相比之下，瑞典仍然牢牢地根植于一元体系

中。 

    再次，向市长直接选举过渡。其辩证本质和逻辑在于一方面通过直接民主的立法加强职位控制，同时也将其置于直接的

民主责任和监督机制下，后者是通过直接的民主罢免程序强调的。这个转变已经在德国全面实现。到目前为止，英国只在一

小部分的地方政府中实行，这或许表明了（公然的）独裁主义领导模式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还被视为是

异邦的。 

    最后，（也许）从双元任务模式转向统一任务模式。在德国，对双元任务模式的批评已经展开，首先是针对市长在选举

出来的议会的影响和控制之外执行委派任务，其次也针对将地方管理整合入国家管理的系统之中(Wollmann, 2007a)。 

    审慎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实例，一方面是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制度和文化模式对，未来制度方针的形成和整合

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是在现存的兴起或加速环境下，体制转变浪潮可能会来临。从19世纪现代地方政府形成直到1870年代，

地方政府系统都显示了一个显著的路径依赖的连贯性，不只是本文强调的三个关键的制度“二分法”。自从1870年代以来，

除了法国以外的地方政府系统都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变时期。尽管这些转变的着力点和速度要依赖国家或国家“家族”的具

体环境，它们在不同的国家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都是由对传统模式中地方政府的“民主赤字”和“表现赤字”引发的。

对这种地方政府体制“赤字”的认识最终造成了面临逐渐浮现出来的地方政府和地方管理中社会、经济和环境危机的影响和

冲击而提出的国家改革日程，为解决这些危机而进行制度改革的呼声也具有了强制性。在国际化和欧洲化的进程中，国内改

革的话语越来越受到国家间学习、制度模仿（“制度同构”）和制度竞争的宣传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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